
商标异议与商标争议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产品名称 商标异议与商标争议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全球法规注册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
凯科技工业园(一期)2#厂房一层B座103

联系电话 13316413068 13316413068

产品详情

商标异议与商标争议都是很常见的两种纠纷，那么商标异议与商标争议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1、两者实质不同：

商标争议实质是对注册商标在先注册人的一项特殊保护措施；

商标异议实质是对初步审定的商标所进行的社会异议，包括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相同或近似
注册商标的所有人或在先申请人的异议。

2、两者内容不同：

争议的内容是权利争执；

异议的内容只是对初步审定的商标发生异议。

3、提出时间不同：

争议是在被争议商标核准注册，即发给商标注册证一年内提出；

而异议是在初步审定，即在《商标公告》上刊登三个月内提出。

4、申请主体不同：

争议人是特定的，即必须是在先注册人；

而异议人不是特定的，可以是任何机关、团体、企业或者个人，包括在先注册人。



5、提出原因不同：

争议的提出必须是被争议商标与争议申请人的商标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相同或近似；

异议除上述原因外，还有违反《商标法》规定的禁用条款或其他规定等。

6、处理机构不同：

商标争议直接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

商标异议向商标局提出。对商标局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通知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复审。

7.商标异议不用交纳费用；而商品争议应缴纳评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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